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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原环保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 2024 年度述职报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作为西原环保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周

兰萍、刘志刚、曹国民、万华林在任职期间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指引第 2号——独立董事》的规定，认真、

勤勉、谨慎履行职责，积极出席相关会议，对各项议案进行认真审议，完成了董

事会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。现就 2024年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情况汇报如下： 

 

一、 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

周兰萍女士，1998 年 8 月至 2000 年 12 月，任江苏沉浮律师事务所律师助

理；2001年 1月至 2004 年 8月，历任星韵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实习律师、律师；

2004 年 9 月至 2014 年 8 月，历任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、合伙人；2014

年 9 月至今，任北京市中伦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；2022 年 3 月至今，任

公司独立董事。 

刘志刚先生，1998 年 7 月至 1998 年 12 月，任青岛清华环保有限公司技术

员；1999年 1月至 2002 年 8月，任青岛银河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员、工程部

主任；2002年 9月至 2008年 1月，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；2008年 2月至 2008

年 7 月无业；2008 年 7 月至今，任同济大学教师；2022 年 3 月至今，任公司独

立董事。 

曹国民先生，1986 年 7月至 1993年 5月，任江苏化工学院助教；1993 年 6

月至 1999 年 2 月，任江苏石油化工学院讲师；1999 年 3 月至 2002 年 3 月，在

华东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；2002年 4月至 2004 年 8月，任华东理工大学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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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研究所讲师、副所长；2004年 9月至 2014 年 8月，任华东理工大学环境工

程副教授、所长；2014 年 9 月至今，任华东理工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教授、所

长；2022年 3月至今，任公司独立董事。 

万华林先生，1998 年 7 月至 2005 年 8 月，任华东理工大学讲师；2006 年

10 月至 2006 年 12 月，任香港中文大学制度与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；

2007年 7月至 2008年 7月，任香港中文大学经济金融研究中心博士后、副研究

员；2013 年 8 月至 2014 年 8 月，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；2008 年 7

月至 2008年 12月，任上海立信会计学院讲师；2008年 12月至 2013年 10月，

任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副教授；2013 年 10 月至 2016 年 6 月，任上海立信会计学

院教授；2016 年 6 月至今，任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特聘教授、校学术委员会

委员；2017 年 4 月至今，任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；2017 年 11 月至

2020 年 11 月，任哈森商贸（中国）股份有限独立董事；2018 年 10 月至今，任

艾艾精密工业输送系统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；2021年 10 月至今，任

上海新研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；2022 年 1 月至今，任上海万业企业股份

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；2022年 3月至今，任公司独立董事。 

 

二、 会议出席情况 

2024 年度公司共召开了 4 次董事会会议、1 次股东大会。独立董事周兰萍、

刘志刚、曹国民、万华林会议出席情况如下： 

独立董

事姓名 

应出席

董事会

会议次

数 

现场或通

讯表决出

席董事会

会议次数 

委托出

席董事

会会议

次数 

缺席

董事

会会

议次

数 

是否存在连续三

次未亲自出席或

者连续两次未能

出席也不委托其

他董事出席的情

况 

列席股

东大会

次数 

周兰萍 4 4 0 0 否 1 

刘志刚 4 4 0 0 否 1 

曹国民 4 4 0 0 否 1 

万华林 4 4 0 0 否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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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度，独立董事周兰萍、刘志刚、曹国民、万华林已按规定在董事会

各专门委员会中任职履职。 

 

三、 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

独立董事周兰萍、刘志刚、曹国民、万华林对公司 2024 年年经营活动情况

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，共发表了 5次独立意见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会议时间 会议名称 具体事项 意见类型 

2024 年 4

月 25日 

第一届董事会

第八次会议 

《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的

议案》 

同意 

2024 年 4

月 25日 

第一届董事会

第八次会议 

《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全文

及摘要的议案》 

同意 

2024 年 4

月 25日 

第一届董事会

第八次会议 

《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

易的议案》 

同意 

2024 年 4

月 25日 

第一届董事会

第八次会议 

《关于聘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4年 

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同意 

2024 年 4

月 25日 

第一届董事会

第八次会议 

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 同意 

 

四、 履行独立董事特别职权的情况 

在 2024 年度履职期间内，不存在独立董事提议召开董事会、向董事会提请

召开临时股东大会、提议聘用或者解聘会计师事务所、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

咨询机构、开展现场检查等情形。 

 

五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

2024 年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周兰萍、刘志刚、曹国民、万华林认真履

行职责，并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指引

第 2 号——独立董事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公司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以及其他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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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，认真审阅各项议案，独立、

谨慎的行使表决权，并就有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。同时，独立董事深入了解公

司相关事项，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职能，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和股东，尤其是中小

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周兰萍、刘志刚、曹国民、万华林  

2025 年 4 月 2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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